附件1
	专题项目选项范围的具体内容和要求

	选项范围
	具体内容
	特别要求

	节能重点工程
节能重点工程


	电机系统节能
	采用高效节能电机、风机、水泵、变压器等更新淘汰低效落后耗电设备；对电机系统实施变频调速、永磁调速、无功补偿等节能改造；改造拖动装置，优化电机系统的运行和控制；输电、配电设备和系统节能改造等。
	

	
	能量系统优化
	高耗能行业企业的生产工艺系统优化、能源梯级利用及高效换热、优化蒸汽、热水等载能介质的管网配置、能源系统整合改造等；发电机组通流改造等；新型阴极结构铝电解槽改造等；采用高效节能水动风机（水轮机）冷却塔技术、循环水系统优化技术等对冷却塔循环水系统进行节能改造等；太阳能工业热利用改造；冰蓄冷技术的推广应用等；港口码头轮胎式集装箱起重机油改电、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改造及其它节代油项目。
	

	
	余热余压利用
	钢铁行业干法熄焦、炉顶压差发电、烧结机余热发电、燃气-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改造等；有色行业烟气废热发电、窑炉烟气辐射预热器和废气热交换器改造等；建材行业余热发电、富氧（全氧）燃烧改造等；化工行业余热（尾气）利用、密闭式电石炉、余热发电改造等；纺织、轻工及其他行业供热管道冷凝水回收、供热锅炉压差发电改造等；油田伴生气回收利用等；企业生产有机废弃物沼气利用等。
	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类项目因有其它扶持政策，硫磺制酸余热回收类项目、干法水泥生产线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属于同步配套建设，不在节能项目中支持。

	
	锅炉（窑炉）改造
	老旧锅炉更新改造；集中供热改造，包括以大锅炉替代小锅炉、以高效节能锅炉替代低效锅炉等；燃煤锅炉改为全烧秸秆等生物质能源项目、窑炉综合节能改造等。
	以新建或改造供热管网为主要建设内容的项目不在节能项目中支持。

	
	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产业化
	节能潜力大、市场应用广的高效节能锅炉窑炉、电机、变压器、换热器、变频调速、软启动装置、无功补偿装置、余热余压利用设备等节能技术、产品、装备、核心材料、零部件产业化生产项目。
	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。原则上每个地区申报不超过2个。风电、太阳能利用等产品、装备项目不在节能项目中支持。

	
	监察机构能节能力建设
	各省、市、县级已建立的专职节能监察机构，购置节能执法监察必需的仪器设备、执法车辆等，不含基建投资和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。
	节能监察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具体要求参照发改办环资[2012]659号文件。

	节能重点工程
	道路照明改造示范
	采用高效照明产品对原有道路老旧照明系统进行改造。
	原则上不支持风光互补或太阳能道路照明。每个地区限报1个项目，所报项目应在2015年底前能够实施完毕。

	
	建筑产业化（工业化）示范
	支持新型工业化住宅建筑结构体系、部品的生产，符合工厂化、标准化、通用化的住宅装修部品的生产，新能源建筑利用部品生产。
	不支持商业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。


海水淡化示范工程：国产化率达到70%以上；

	海水淡化试点城市（工业园区、海岛）：在技术研发、装备制造、原材料生产、工程设计建设和应用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。

	
	苦咸水淡化利用
	苦咸水、微咸水淡化利用示范项目。
	

	
	重大节水项目
	高用水行业具有示范意义的节水改造与矿井水利用示范项目。
	重大节水项目从严掌握。

	循环经济示范城市（县）创建项目
	仅限于大足区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城市（县）中，对创建工作较大推动作用的重点支撑类项目。
	每个示范城市限报5个项目，每个示范县限报3个项目。

	资源综合利用“双百工程”建设项目
	仅限于长寿区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示范项目，项目利废品种要与批复时明确的主要利用资源一致，有利于推动完成建设目标。
	每个示范基地限报3个项目，每个骨干企业限报1个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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